各类项目结项需提交的材料及要求
以下各类项目的相关结项表格均可在校园网——科学研究——下载中心下载。

    一、省社科规划项目
1、省社科规划项目鉴定结项审批书2份；
2、项目最终成果简介2份，该表格含在省社科规划项目鉴定结项审批书中，作为活页附在省社科规划项目鉴定结项审批书；
3、项目成果为论文的提供原件1份（核对后即归还）、复印件4份；项目成果为调研报告的提供调研报告打印稿4份；项目成果为专著的，公开出版时应经省社科规划办审核，需注明省社科规划项目名称和项目批准号，并报送样书4套；其他成果形式的提供成果纸质材料4份。
4、省社科规划项目成果通讯鉴定表（活页）3份，请根据项目成果类型选择需请3位同行正高职称专家鉴定，其中本校专家最多1名。特别注意，2011年以后立项项目由省社科规划办组织专家进行结项鉴定；
5、2011年以后立项项目的下列项目成果可免于鉴定：①重大项目成果在国家级权威刊物（刊物界定参照省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评选标准）上发表1篇以上文章，《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摘视同在国家级权威刊物发表文章，或项目成果有省领导肯定性的重要批示；②重点项目成果在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以上级别刊物发表2篇以上文章，或项目成果有省直厅级以上单位成果采纳证明；③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成果在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以上级别刊物发表1篇以上文章；④项目成果主要内容入编省社科联《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要报》。所有项目阶段性成果在期刊上发表文章或报送有关部门作决策咨询参考时必须注明省社科规划项目名称和项目批准号，否则不予确认。
6、鉴定结项审批书、最终成果及最终成果简介的电子版。
二、省教育厅社科项目

1、省教育厅社科项目结题报告书2份；
2、项目成果为论文的提供原件1份（核对后即归还）、复印件2份；项目成果为调研报告的提供调研报告打印稿2份；项目成果为著作的提供著作原件2本；其他成果形式的提供成果纸质材料2份。

三、省教育厅科技项目

1、省教育厅科技项目研究工作总结2份；
2、项目成果为论文的提供原件1份（核对后即归还）、复印件2份；项目成果为调研报告的提供调研报告打印稿2份；项目成果为著作的提供著作原件2本；其他成果形式的提供成果纸质材料2份。
四、院级科研项目

1、福建江夏学院院级科研项目鉴定结项表1份；

2、项目成果为论文的提供原件1份（核对后即归还）、复印件1份；项目成果为调研报告的提供调研报告打印稿1份；项目成果为著作的提供著作原件1本；其他成果形式的提供成果纸质材料1份。
3、院级科研项目结项成果形式为论文的，院级重点项目结项为1篇刊登在进入CSSCI或CSCD目录的刊物的学术论文，或2篇学术论文（其中1篇刊登在未进入CSSCI或CSCD目录的本科学报的论文，1篇为其他CN刊号的论文），或被正式出版的国际性学术会议论文集收录的论文；院级一般项目和院级青年项目结项为1篇CN刊号的论文或被正式出版的全国性学术会议论文集收录的论文。

院级科研项目采用其他结项成果形式的（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咨询的成果、研究报告、专利、软件、转化为学院培训课程等形式），项目负责人应提供成果及相关证明材料，并由科研办组织专家进行验收鉴定。
